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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加坡终身健保计划是覆盖所有公民和永久居民的一项强制性和终身受保的大病保险计划，通
过精细的筹资和支付机制，满足了多样化的医疗需求。 本文将从新加坡终身健保计划的形成背景，以及

其实施方式入手，结合我国城乡居民大病医保的国情，为我国大病医保制度的完善提出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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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的医疗保障体系从其基本国情出发，在
中央公积金制度下，逐步建立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医

保制度，形成了以保健储蓄（Ｍｅｄｉｓａｖｅ）、健保双全

（Ｍｅｄｉｓｈｉｅｌｄ）和保健基金（Ｍｅｄｉｆｕｎｄ）为主的“３Ｍ”健
康保护网，由个人、社会、政府共同承担医疗费用。

终身健保计划（Ｍｅｄｉｓｈｉｅｌｄ Ｌｉｆｅ）由健保双全计

划进一步改革而来，旨在解决民众对于费用昂贵的

大病医疗保障需求，以及保健储蓄计划缺乏社会共

济性的问题。 本文通过全面介绍新加坡终身健保计

划，以期对我国的大病医保有所借鉴。

１　 新加坡终身健保计划的形成背景

新加坡于 １９８４ 年推出强制性医疗储蓄计

划———保健储蓄计划（Ｍｅｄｉｓａｖｅ）。 保健储蓄计划是

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的一部分，旨在将个人收入

的一部分存入保健储蓄账户，以解决将来的个人或

者直系亲属的医疗费用。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疾病谱的转变，保健储

蓄计划因保障范围有限等问题，已无法解决民众对

于费用昂贵的大病医疗保障需求，且保健储蓄计划

只支持家庭内部成员间的医疗费用支付，缺乏社会

共济性，无法有效化解大病风险。 在此背景下，新加

坡于 １９９０年推出半自愿性的、带有部分商业保险性

质的健保双全计划，又被称为大病保险计划［１］。
１９９４年，针对部分民众较高的医疗费用需求，新加

坡政府在健保双全计划基础上又进一步推出了增值

健保双全计划（Ｍｅｄｉｓｈｉｅｌｄ Ｐｌｕｓ） ［２］。
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愈加严峻和医疗费用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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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涨，为了提供更好的医疗保障，新加坡对健保双全

计划进行全面改革。 ２０１５ 年新加坡卫生部计划将

健保双全计划升级为终身健保计划。 与健保双全计

划相比，终身健保提供了更好的医疗保障，无终身索

赔金额限制［３］。
作为新加坡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健保双全计划运行以来，尤其是在其改革为终身健

保计划后，在保障民众重特大疾病风险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２　 终身健保计划实施方式

终身健保计划由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局管理，是
一项强制性、全民受保、终身受保的计划。 依据全民

普及的原则，要求全民（新加坡公民及永久居民）都
必须加入这个计划，不能选择退出，具有社会统筹的

作用。
２．１　 参保资格

终身健保计划的宗旨是全民保险，全民不论年

龄、不论健康状况，一律一视同仁纳入保险，覆盖所

有的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包括年老和之前已经

患有疾病的患者。
按照新加坡《终身健保计划法 ２０１５》规定，刚出

生的新加坡公民在完成出生登记后和永久居民在获

得永久居留权的当天便开始受保于终身健保计划，
不论身体健康状况。
２．２　 缴费机制

２．２．１　 缴费要求

终身健保计划的保费可由保健储蓄账户全额支

付，如果被保险人的保健储蓄不足或没有保健储蓄

账户，直系亲属（如父母和配偶）可以使用他们自己

的保健储蓄来代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费。 值得一提的

是，对于有严重疾病史（包括癌症、肾衰竭、中风和

心脏病）的人群来说，保费会比同龄人群增加 ３０％，
但只需支付 １０年。

终身健保计划的保费需终身缴纳，且随年龄增

长而增加。 保费基于受保人的下一个生日年龄计

算，每年缴纳 １次。 如未及时缴纳保费，将对延迟缴

费处以 １７％的罚款［３］。 中央公积金不接受现金缴

纳保费，应先将现金存入个人保健储蓄账户。
２．２．２　 国家补贴

终身健保计划是强制性的保险，如果被保险人

自己没有能力支付又没有家人支持来帮助他们支付

终身健保计划保费时，政府将为他们兜底支付保费。
同时，政府还提供其他大量支持以保证投保人能够

负担得起终身健保计划缴纳的保费。 除此之外，政
府还有 ３种类型的补贴：

一、针对中低收入层的永久津贴。 新加坡政府

将同时满足以住在组屋或者年值不超过 ２１ ０００ 万

新币的私宅，家庭人均月收入不超过 ２ ６００ 新币，不
可以拥有多个房地产这 ３个条件的定义为中低收入

层。 多达三分之二的新加坡居民可获得此项补贴。
同为中低收入层，永久居民的补贴只有公民的一半。
见表 １。

表 １　 不同家庭人均月收入获得的津贴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ｆｏｒ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ｉｎｃｏｍｅ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家庭人均月收入 ／元 保费津贴比例 ／ ％（根据不同年龄）∗

０－１ １００ ２５－５０

１ １０１－１ ８００ ２０－４５

１ ８０１－２ ６００ １５－４０
∗给住房年值不超过 １３ ０００ 新币的新加坡人。 住房年值

１３ ００１新币至 ２１ ０００新币的新加坡人可获得的津贴应少于

１０个百分点。

二、建国一代年长者津贴。 建国一代是指出生

于 １９４９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或之前并且在 １９８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日或之前取得新加坡国籍的公民。 针对建国一

代年长者每年有 ２００ ～ ８００ 新币保健储蓄填补和终

身健保保费特别津贴（见表 ２）。 所有建国一代所支

付的终身健保保费，低于原健保双全所需支付的

保费。

表 ２　 建国一代可获得津贴占保费的比率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ｔｏ ｐｒｅｍｉｕｍ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下一次生日年龄 ／ ａ 可获得津贴占保费的比例 ／ ％

６７－７０ ４０

７１－８０ ４５－５４

８１－９０ ５４－５９

＞９０ ６０

三、针对全体国人的过渡性补贴。 参保人在获

得适用津贴后，如果所需缴纳的终身健保保费比之

前的健保双全保费高，其保费增幅将在终身健保推

出的前 ４年获得过渡津贴。
２．２．３　 保费回扣

在终身健保计划下，受保人会在工作期间付较

高的保费，以便年老时可以获得保费回扣以减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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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时的保费负担。 这有助于更加均匀地分配受保人

一生中需缴交的保费，在年龄较大时对保费的增加

起着缓和的作用。
保费回扣的多少取决于在该计划下的投保期，

越早加入终身健保，所获得的保费回扣越高，保费回

扣将根据终身健保计划的实施情况而不时地做出调

整，１９５０ 年以前出生的新参保者不享有退保资

格［４］。 见表 ３。

表 ３　 保费回扣表（受保人在 １９５０年及之后出生）
Ｔａｂｌｅ ３　 Ｐｒｅｍｉｕｍ ｒｅｂａｔｅｓ （ｉｎｓｕｒｅｄ ｂｏｒｎ ｉｎ １９５０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投保年龄 ／ ａ（下个生日时）
每年的保费回扣金额（按年龄） ／元

６６－７０ ７１－７３ ７４－７５ ７６－７８ ７９－８０ ８１－８３ ８４－８５ ８６－９０

≤３０ ４９ １０７ １８４ ２６０ ３１３ ４４０ ４８３ ５３７

３１－４０ ４１ ８０ １３８ １９５ ２３５ ３３０ ３６２ ４０３

４１－５０ ３６ ５３ ９２ １３０ １５７ ２２０ ２４１ ２６９

５１－６０ ３０ ３０ ４６ ６５ ７８ １１０ １２１ １３４

６１－７０ ＮＡ １２ ３３ ５０ ６４ ７１ ７７ ９０

２．３　 偿付机制

２．３．１　 偿付范围

终身健保计划主要保障发生在公立医院 Ｂ２ 级

病房、Ｃ级病房以及享受津贴门诊治疗的费用。
终身健保规定了不属于保障范围的医疗费用，

包括整容和救护车的费用，直接参与国内动乱、骚乱

或者罢工而造成的伤害处理，直接或间接由核辐射、
战争及相关风险造成的伤害，疫苗，药物成瘾，酗酒，
不孕不育、辅助受孕或者避孕，以及变性、产科或堕

胎，牙科（意外伤害除外）等。
２．３．２　 偿付要求

终身健保计划没有终身封顶线限制，但是每年

有 １０万新币的封顶线限制。 为避免医疗资源滥用，
并使参保人增强节约意识，新加坡政府对医疗费的

支付实行费用分担原则。 因此，无论是之前的健保

双全还是现在的终身健保，在向保险索赔之前，病人

都需要通过保健储蓄或现金支付起付线和自付比例

以及医药账单中超过封顶线的部分。
每人每年都有一定额度的起付线费用。 门诊无

起付线，住院医疗费用起付线则依年龄、病房等级不

同而有所差别［５］。 见表 ４。

表 ４　 新加坡终身健保计划住院医疗费用起付线（元）
Ｔａｂｌｅ ４ 　 Ｄｅｄｕｃｔ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ｄｉｓｈｉｅｌｄ ｌｉｆｅ ｉ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病房等级 ８０岁或以下 ８０岁以上

Ｃ级病房 １ ５００ ２ ０００
Ｂ２或以上 ２ ０００ ３ ０００

　 　 达到起付线后，起付线到封顶线之间的费用需

要患者按照自付比例支付。 门诊自付比例统一为

１０％；住院医疗费用根据扣除起付线后的可索赔金

额不同，自付比例分为 １０％、５％、３％ ３ 档。 费用越

高，个人自付比例越低。
针对住院不同级别的病房和门诊的不同项目，

新加坡设置了不同的封顶线。 如普通病房、加护病

房和社区医院病房的每日封顶线分别为 ７００ 新币、
１ ２００新币和 ３５０新币。
２．３．３　 与健保双全计划的对比

和健保双全计划相比，终生健保对参保人来说

利益明显增加（表 ５）。 例如：
１）每年封顶线从 ７ 万提高到 １０ 万。 终身无封

顶线限制；
２）每日普通病房住院封顶线上调。 从 ４５０新币

调高到 ７００ 新币；而加护病房从 ９００ 新币调高到

１ ２００新币；
３）用于指定手术和疗程的封顶线上调；
４）住院自付比例减少，从原来的 １０％-２０％，降

低至 ３％-１０％。
５）门诊自付比例减少，从原来的 ２０％降低至

１０％。
２．４　 综合终身健保计划

１９９４年 ７ 月，为提高健保双全计划的保障水

平，满足部分收入较高民众的医疗需求，新加坡政府

推出增值健保双全计划，住院患者可以选择更高级

别的病房（Ａ级或 Ｂ１级） ［６］。 计划分为 Ａ 计划和 Ｂ
计划两个等级，Ａ 计划承担支付的住院费用每日最

高达 ５００新币，Ｂ 计划承担支付的住院费用每日最

高达 ３００新币［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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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新加坡健保双全和终身健保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ｓ ｍｅｄｉｓｈ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ｓｈｉｅｌｄ ｌｉｆｅ

项目 健保双全 终身健保

封顶线 ／元 每年封顶线 ７０ 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终身封顶线 ３００ ０００ 无上限

病房与手术封顶线 ／元 普通病房（每日） ４５０ ７００

加护病房（每日） ９００ １ ２００

社区医院（每日） ２５０ ３５０

外科手术 １５０－１ １００ ２００－２ ０００

门诊封顶线 ／元 化疗（每月） １ ２４０ ３ ０００

电疗（外部或表面 ／每次） ８０ １４０

电疗（近距离 ／每次） １６０ ５００

住院自付比例 ／ ％（以 １年医药费为基准） ≤３ ０００ ２０ １０

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０ １５ １０

５ ００１－１０ ０００ １０ ５

＞１０ ０００ １０ ３

门诊自付比例 ／ ％ ２０ １０

　 　 ２００５年 １０月，新加坡政府进行了改革，将投保

增值健保双全计划 ３５ 万参保人转交由职总英康保

险合作社（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Ｌｔｄ，ＮＴＵＣ）
管理。 此后，政府要求保险公司在设计补充产品时

须将终身健保涵盖在内，这样客户将拥有一个包揽

两种保险利益的综合终身健保（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ｈｉｅｌｄ）。
参与综合终身健保计划的人除能享受到终身健保计

划的保障外还可以受到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的额外保

障。 目前综合终身健保计划由职总英康保险合作

社、美国友邦人寿、大东方人寿、英杰华人寿、英国保

诚人寿、安盛保险和莱佛士健康保险公司共计 ７ 家

保险公司来运营。
综合终身健保计划由中央公积金局管理的终身

健保计划部分，以及私人保险公司提供的额外保障

而构成。 在实施过程中，参加此计划的参保人保费

（终身健保部分的保费与额外受保项目的保费之

和）直接交付给商业保险公司，商业保险公司将参

保人所支付的终身健保保费转交中央公积金局。
终身健保部分的保费由保健储蓄全额支付，额

外受保项目的保费也可由保健储蓄支付，但是支付

额度与年龄挂钩。 当参保人在下一个生日年满 ４０
岁或以下，则可以使用 ３００新币；当参保人的下一个

生日年龄为 ４１至 ７０岁，则为 ６００新币；当参保人下

一个生日年满 ７１岁，额度则为 ９００新币。

３　 终身健保计划的特点

３．１　 社会互助共济的风险分担模式

与储蓄保健账户强调个人责任和家庭共济的模

式不同，健保双全计划和终身健保计划弥补了保健

储蓄“纵向积累”的不足，具有社会统筹的性质，强
调社会互助共济的原则，特别是终身健保计划取代

健保双全计划后，向着全民、终身、强制方向发展，进
一步强化了公平性、共济性的价值取向。
３．２　 个人、家庭与政府共同筹资

终身健保计划资金强调个人负责，筹资主要来

源于保健储蓄计划资金。 终身健保计划同时强调家

庭的互助共济，参保人既可以为自己投保，也可以为

直系亲属投保。 此外，政府在终身健保储蓄计划中

也承担有限责任，为无法负担终身健保保费、中低收

入家庭等特殊人群提供保费津贴，提高特殊人群的

参保能力。
３．３　 引入商业保险公司参与运作

综合终身健保计划除了包括中央公积金局管理

的终身健保计划部分，还包括商业保险公司承担的

私人医疗保险，提供的额外保障。 额外保障部分由

政府指定的商业保险公司直接承办，并提供相应的

保险服务。 通过政府对商业保险公司的政策引导，
减少或者禁止商业保险与终身保健计划内容的重

叠，使其作为现有医保支付的重要补充，在满足多层

次医疗需求的同时提高了大病保险服务的质量和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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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启示与建议

２０１５年《关于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意

见》指出要建立完善我国大病保险制度。
大病保险作为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充和延伸，在

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然而，我国的大病保险制度还不完善，存在着筹资水

平低、商业保险机构无法发挥专业优势、保障水平不

能满足需求等问题。 本文基于新加坡终身健保计划

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实施提出

以下建议。
４．１　 提高资金统筹水平

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资金统筹水平较

低，以县级、市级统筹为主，省级统筹仍然很少。 在

大病保险的运行过程中，有些地区会存在资金亏损，
而有些地区能够有一定的资金结余。 资金统筹水平

偏低，则影响了大病保险基金的使用率，无法发挥大

病保险社会互助互济的作用。
新加坡国土面积小、人口数量少，通过全民、终

身、强制的国家层面的资金统筹，有利于保险基金合

理、充分的使用。 我国国土面积大、人口基数大，且
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无法进行国家层面的大

病保险统筹。 因此，建议各地应在县级、市级统筹的

基础上，加快推进省级统筹，通过完善的运行机制，
使大病保险基金更好地可持续运营。
４．２　 发挥商业保险机构的精算优势，提高保障水平

我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所采取的主要形式是政

府发挥筹资标准、报销范围、报销比例、就医和结算

管理等政策制定的主导作用，商业保险机构承办大

病保险的具体业务，在责任承担上采用共担的形式。
在实际运行中，大病保险的保障水平不能满足需求，
商业保险机构无法发挥出专业的精算优势，更多的

是扮演 “出纳”角色，仅仅对大病保险费用进行

核销。
为了降低重大疾病患者的高额医疗费用负担，

新加坡采用了多样化的保障措施，例如提供保费津

贴、保费回扣、降低自付比例、提高封顶线等，弥补了

保健储蓄不足以应付重病患者医疗费用的缺口。 我

国可借助商业保险机构的精算优势，通过其对医保

大数据的分析帮助政府优化大病保险方案。 各地应

当结合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和筹资水平，采用综合

措施如提高政府在筹资中的投入、建立多渠道的大

病保障筹资机制、降低起付线、扩大报销范围和比

例，切实减轻公众的大病医疗费用负担，避免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等问题。
４．３　 发挥商业保险的作用，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新加坡在为国民提供大病医疗保障的同时，通
过指定的商业保险公司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既提高

了大病保险的运行效率，又为公众提供了多样化的

保障选择，满足了多层次的医疗保障需求。
近年来，我国商业保险发展迅速，发展潜力巨

大，但是覆盖面仍有待增加。 我国可将商业保险作

为市场化的风险分担机制，对现有的大病保险实行

补充、替代，从而丰富保障层次、满足参保人多样化

需求。 承担大病保险的商业保险机构可以根据当地

的大病保险方案推出特色商业保险产品，从而扩大

大病保险的保障范围，满足患者个性化、多样化的需

求。 同时政府需要发挥好对商业保险的监管作用，
利用政府和市场的共同作用，做到优势互补，提高大

病保险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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